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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
占据消费维权半壁江山

3月13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的《2016年杭州市消费维权白皮书》披露了
一组数据。数据显示，2016年，杭州市市场
监管系统收到的消费维权投诉中，涉及多倍
索赔诉求的投诉举报达51648件。

市场监管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
透露，虽然多倍索赔不一定全部都是职业打
假，但是与职业打假非常接近，以他的经验
判断，普通消费者很少会要求多倍赔偿。

投诉类型也很能说明问题。记者梳理
发现，在这51648件投诉举报中，违法广告及
虚假宣传投诉31672件，占多倍索赔总量的
61.32%，主要包括绝对化用语、广告含有虚
假内容、虚假宣传等。其次是标识标签问
题，共15462件，占总量的29.94%，主要包括
标签标注有误、字体不符合国家标注、未标
注成分的含值量等。

“普通消费者不会过分去关注商品的广
告宣传和标识标签，商品的使用性能才是他
们最关心的。比如买一包饼干，普通消费者
不会去看饼干的成分中有没有某个酸，更不
会因此去投诉甚至起诉，除非是食品本身存
在问题，比如过期了，或者吃完拉肚子了。”
该工作人员分析。

但有时投诉并不能解决问题。据一名
业内人士透露，“职业打假人”一般更倾向于
与当事方进行协商，并完成索赔，商家或企
业一般也会满足，因为没有企业和商家愿意
给自己留下“案底”。

凡事都有例外，“职业打假人”和商家之
间，还是有很多“谈崩”的时候。

杭州余杭区法院民四庭庭长成文娟称，
仅2016年，余杭区就受理了涉网民商事纠纷
1341件，其中，90%以上的案件系由“职业打
假人”所发起的赔偿之诉。来自余杭区法院
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的统计数据则更为明显，
在已收到的在线立案申请中，“职业打假人”
提起的诉讼占到全部案件的98%以上，且均
为产品责任纠纷。法院判断是否是“职业打
假人”的依据是，大部分的这些案件的原告
都集中在部分人身上，“有的原告一年提起
了六七十起案件”，而且他们明知所购买的
产品有问题还执意购买，这明显区别于普通
的消费者。

打假“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互联网时代，“职业打假人”也将目光从
线下移到了线上。作为国内电子商务龙头
阿里巴巴企业的所在地，杭州市余杭区的打

假官司非常之多。
不久前，余杭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四

川人张某在历某经营的网店内购买了3款日
本进口零食，其中“日本芝士鱼肠儿童奶酪
鳕鱼肉肠”2罐（100根），“丸玉水产即食北海
道长脚蟹柳”10 根，“BOURBON 布尔本曲
奇饼干小麦胚芽奶油杏仁挞”10盒，共花费
398元。

随后，张某起诉至余杭法院，称她收到
货后发现大部分商品没有中文标签，部分有
中文标签的曲奇饼上的生产地竟是日本新
泻县，她主张商家退一赔十。

张某称，新泻县是日本核辐射区，属于
国家禁止进口食品地区，正常进口渠道是不
可能卖到国内的。但是这款商品居然贴了
生产地是新泻县的标签，肯定是假标签。并
且同一批次的这些商品，一部分有标签，但
一部分没标签，这不合常理。

庭审期间，法庭当庭对张某提交的实物
进行查看，发现鳕鱼肉肠和蟹柳的包装上确
实均无中文标签，而曲奇饼中有5盒没有中
文标签，有标签的也确实载明生产厂商厂址
位于日本新泻县，该县为我国禁止进口食品
的区域。因历某没有到庭应诉，未提供经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的证明材料。
法庭由此判定，涉案产品属于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

最后，余杭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请，判
令历某返还张某398元货款，同时支付赔偿
金3980元。

而这并不是张某的第一次起诉。根据
法院提供的数据，仅2016年，张某在余杭法
院提起的产品责任纠纷诉讼就有 65 起。
2017年1月至2月期间，她又先后提起了18
个产品责任纠纷诉讼。

“同一原告提起多个诉讼案件，在消费
维权领域是非常普遍的。”成文娟告诉记者，
这些原告基本都是本人参与诉讼活动，并没
有聘请律师，说明他们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
和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知识。

“而且他们普遍比较年轻，基本都是80后和
90后，对电脑网络技术操作较为熟练，这些
都反映出他们‘职业化’程度高的特点。”

另一个较大的转变是，与以往“单枪匹
马闯江湖”不同的是，近两年，职业打假出现
了公司化和家族化的倾向。“像夫妻和父母
一家人来‘打假’，或者母亲带着儿子来维权
都很常见。”成文娟说。

并不是所有打假都受支持

就像与企业“谈崩”一样，“职业打假
人”的产品责任纠纷诉讼并不全都得到法
院的支持。

成文娟表示，目前对于职业打假的态度
仅在最高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3条有过明确，即因食品、药品质量问
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
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
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规
定仅适用食药品纠纷，在非食药品
领域，尤其是基于消法的欺诈主张
3倍赔偿的情形，如何认定欺诈，各
界认识并不完全统一。

“目前，基于消法第55条主张3
倍赔偿的纠纷中，我们对于‘欺诈’
是严格按照民事欺诈的定义来理解
与执行，即认定欺诈需要满足欺诈

故意、欺诈行为、错误意思表示以及欺诈行
为与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个
构成要件。”成文娟说，对于“职业打假人”，
如果有证据证明其就某类问题大量经常发
起诉讼，如普通食品、化妆品不得宣传医疗
功效的问题，表明他对商家虚假宣传的内容
存在明知而故意购买，并未因商家的虚假宣
传行为而陷入误导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则
不构成欺诈。

“另外，对于大量购买超过日常生活
所需的产品，如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我们
也认为不能受消法保护。”成文娟举例说，
如有人一次性购买 2500 瓶洗手液，解释是
为了预防禽流感而大量使用甚至用该洗
手液洗澡，该解释显然不符合常理，我们
也认为其并非为生活所需购买，不受消法
保护。

也有不“专业”的“职业打假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职业打假
人”越来越专业，但也不乏不“专业”的“职
业打假人”。

2016年2月，杭州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一
起投诉举报，举报人称其在杭州某珠宝公司
购买了一件红珊瑚挂件，价值 10.36 万元。
但随后得知该珠宝公司并未取得国家级野
生水生动植物许可证，也就是说该珠宝公司
并没有销售红珊瑚产品许可资格，要求上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支持他多倍索赔并
对该公司进行查处。

事实上，红珊瑚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并于2008年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Ⅲ中，为濒危野生
动物。该珠宝公司明知自己未取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植物经营利用许可
证》，仍未及时办理相关证件，擅自出售红珊
瑚产品的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构成销售
国家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
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
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65条，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予立案追诉。

2016年3月，市场监管部门将该珠宝公
司涉嫌非法销售红珊瑚产品行为移送公安
机关予以追诉。

但根据上述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产
品的行为亦属违法行为，投诉举报人因非法
购买红珊瑚产品亦被公安机关追查。

“这几年，相关部门根据一些‘职业打假
人’提供的打假线索和举报的制假窝点，查
处了一些制假售假企业，不少商家也因为

‘职业打假人’的‘盯梢’严格规范自身经营
行为，甚至推动了行业规范，这是值得肯定
的。但也有一些‘职业打假人’针对同一企
业、同一产品多层次、反复、轮番投诉，多人
次、重复索赔，占用了大量的执法司法资源，
反而使得真正的消费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
保护，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业内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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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倩 高敏 通讯员 余法

自职业打假出现以来，有网
友戏言“打假基本靠专业的”。
尽管话语偏颇，但确实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了职业打假的势
头。在和企业、法院、工商
等部门的接触中，记者发
现，职业打假案件数
越来越多，手法越来
越专业化，但似
乎并不受执法
部门的待见。


